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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0-2022 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持续发展需要股东

的大力支持，因此，公司将在关注自身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

在综合考虑企业盈利能力、经营发展规划、股东回报、经营现金流等因素基础上

制定了《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0-2022 年）》（以下简称“本规划”），

具体如下： 

第一条 本规划的制定原则 

公司应当重视对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保护股东合法权益，制定持续、稳定

的利润分配政策，健全现金分红制度。公司在选择利润分配方式时，相对于股票

股利等分配方式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采用股票股利进行利润分配

的，应当具有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真实合理因素。 

公司董事会应于年度报告或半年报告公布后两个月内，根据公司的利润分配

政策并结合公司当年的利润实现情况、现金流量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等因素，以

实现股东合理回报为出发点，制订公司当年的利润分配预案。公司董事会在利润

分配方案论证过程中，需与独立董事、监事会充分讨论，在考虑对全体股东持续、

稳定、科学的回报基础上形成利润分配预案，方能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第二条 未来三年具体规划 

1、公司利润分配可采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法规允

许的其他方式。 

2、公司具备现金分红条件的，应当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以现金方

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20%。原则上公司每年进行一次利

润分配，主要以现金分红为主，但公司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况及资金需求状况进

行中期现金分红。 

3、如公司满足下述条件，则实施现金分红： 

（1）公司该年度或半年度实现的利润，在提取完毕公积金及弥补亏损后仍

为正值； 

（2）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或半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 



（3）公司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 

（4）采用现金分红政策不会对公司的经营及现金流量安排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 

（5）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正值,当年每股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不低于 0.1

元。 

如公司未满足上述条件，或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

匹配、发放股票股利更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可采取发放股票股利方

式进行利润分配。 

第三条 调整本规划的决策程序 

公司应当严格执行本规划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以及现金分红方案。公司根据

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和现金分红

方案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和现金分红方案不得违反公司法、证券法等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在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论证过程

中，需充分听取独立董事、监事和中小股东的意见，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

案需提交董事会、监事会审议，分别经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二分之一以上监

事同意，并由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方能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履行相

关程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相关事项的，公司应履行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第四条 本规划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 


